博望新区专利申请资助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鼓励我区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个人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增强专利意识，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大幅度提高我区的专利申请量和拥有量，依据《安徽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和《马鞍山市专利资助暂行办法》，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博望新区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资助当年申请专利。
第三条 博望新区经发局负责受理和审批专利资助申请，对符合资助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办理资助费用的拨付手续。
第四条 凡属于我区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公民个人和其它组织申请专利均可依本办法申请资助。
第五条 专利资助重点是对专利申请的资助，同时对专利实施进行择优资助。
第六条  资助范围：
1、申请国内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发生的申请费用和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申请代理所支付的代理费用。
2、申请国外发明专利（必须获得专利权）发生的申请费用及其委托涉外专利代理机构申请代理所支付的代理费用。
     第七条 资助标准（单位：人民币）：
（一）发明专利：2000元/件；
（二）实用新型专利：1000元/件；
（三）外观设计专利：500元/件；
（四）国际发明专利申请费资助标准为：5000元/件；
（五）在校学生取得发明专利所发生的基本代理费用和申请费用部分全额资助。
第八条  申请国内专利资助的单位或个人，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博望新区专利申请资助申请表》。
(二) 出示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并提交复印件1份。
(三) 出示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其代办处开具的缴纳专利费用发票、专利代理机构开具的代理费用发票并提交复印件。
(四) 申请人是单位的须提交有效资质证明（如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等）复印件；申请人为个人的，应出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交复印件。
(五)申请人是在校学生的，须出示学生证和学校证明并提交复印件。
第九条 申请国外发明专利资助的单位或个人，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博望新区国外发明专利申请资助申请表》。
(二) 出示外国发明专利授权证书并提交复印件。
(三) 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定的涉外代理机构盖章的代理委托书及复印件。
(四) 申请人是单位的须提交有效资质证明（如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等）复印件；申请人为个人的，须出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交复印件；申请人是在校学生的，须出示学生证和学校证明并提交复印件。
第十条  凡符合本办法的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范围，专利权人必须在专利授权日之后六个月内向区经发局提出申请，逾期视为放弃。
第十一条 申请办理专利资助采用书面形式报区经发局审批,区经发局每半年结算一次，分别于6月底和12月底拨付专利资助资金。
第十二条 申请资助的单位或个人应提供真实的资料和凭证，对采取不正当手段窃取资助资金的，已资助的金额如数追回，并追究申请单位的领导责任。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博望新区经发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2011年5月1日前获得的国内专利授权或获得的国外发明专利,不列入资助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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